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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交易整体方案概述 

 

根据东方能源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决

议、议案、会议记录、通知等会议资料，以及《重组报告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等相关文件，本次交易中，东方能源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国家电投、南

网资本、云能资本、国改基金、中豪置业合计持有的资本控股 100.00%股权（资

本控股持有国家电投财务 24%股权、国家电投保险经纪 100%股权、百瑞信托

50.24%股权、先融期货 44.20%股份、永诚保险 6.57%股份），本次交易不涉及募

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以后，资本控股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批准和授权 

 

（一）政府部门备案与批准 

 

2019 年 7 月 8 日，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

0017GZWB2019017）对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2019 年 8 月 8 日，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9]375 号）原则同意本次重组总体方

案。 

（二）上市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2019 年 4 月 8 日，东方能源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19 年 7 月 8 日，东方能源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19 年 8 月 28 日，东方能源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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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议案。 

 

（三）资本控股的批准和授权 

 

2019 年 5 月 31 日，资本控股 2019 年度第二次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所

持有的资本控股股权认购东方能源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议案》，同意全体股东将其分

别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转让给东方能源，东方能源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对价，各股

东之间放弃优先受让权。 

 

（四）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2019 年 3 月 25 日，国家电投董事会执行委员会 2019 年第 5 次会议同意资

本控股全部股东权益作价 145 亿元（资产评估预估值）；东方能源以 3.58 元/股的

价格发行股份 4,050,279,329 股，以前述发行的股份作为对价购买资本控股全部

股权，上报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证监会审批或核准。最终资产评估值、发行价格和

发行股份数以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证监会批复或核准的为准。 

 

2019 年 5 月 29 日，南网资本董事会同意就本次交易放弃各股东之间优先受

让权，将其持有的资本控股 15%股权置换为东方能源股份，价格为 3.53 元/股，最

终交易价格及支付对价以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等有权机构审批完成后最终

确定。 

 

2019 年 5 月 23 日，云能资本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同意以

所持有的资本控股股权认购东方能源非公开发行股份，将持有的资本控股 15%股

权转让给东方能源，交易价格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价格为基础确定，东方

能源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对价。 

 

2018 年 11 月 22 日，国改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暨基金管理人上海国盛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同意参与资本控股增发，未来通过

注入国家电投下属 A 股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股权或者现金收购实现退出。 

 

2019 年，中豪置业股东会决议同意将其持有的资本控股 2.46%股权转让给东

方能源，交易价格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确定，东方能源以发行

股份方式支付对价。 

 

（五）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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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4 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向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660 号）核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经核查，本所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先决条件已得到满足，本次交易可以实施。 

 

三、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资本控股提供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717832162P 的《营业执照》并

经核查，资本控股已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过户事宜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资本控股变更为东方能源的全资子公司。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资产过户相关的工商变更

登记或备案手续，交易对方依法履行了将标的资产交付至东方能源的法律义务。 

 

四、 本次交易后续事项 

 

根据《重组报告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本次交易相关文件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如下： 

 

（一）东方能源尚需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按照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要求办理登记事项，并向深交所办理该等股

份的上市事宜； 

 

（二）东方能源尚需向工商主管部门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章程

修订等登记或备案手续； 

 

（三）东方能源尚需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过渡

期间损益进行专项审计，并按照约定进行处理； 

 

（四）本次交易相关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其就本次交易作出

的相关承诺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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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东方能源尚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

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1、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全部

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本次交易可以实施； 

 

2、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资产过户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

续，交易对方依法履行了将标的资产交付至东方能源的法律义务； 

 

3、相关方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四、本次交易后续事项”所述的后续事项。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后附签章页）




